广州城市理工学院
合同借用/领用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借用/领用单位
	
	借用/领用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	

	合同名称

（全称）
	（原件□/复印件□）

	借用天数
	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共  天）

	借用/领用用途
	

	借用/领用单位

负责人
	            签名：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	主管
校领导
	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1.如领用复印件，只需借用单位负责人签名；如借用原件，必须由借用单位负责人和主管校领导共同签名。
2.如超出借用期限，必须提交书面说明，并由主管校领导签字确认。


